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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4屆委員會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5 分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 18 樓市政會議室 

參、主席：朱主任委員立倫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附件 1                             記錄：洪詠淳 

伍、第 4 屆委員會全體委員合影：略。  

陸、主席致詞：略。 

柒、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 

捌、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有關序號 1「請農業局將女青農輔導措施，以一專有計畫名稱進行推動」

繼續列管，餘 3 案皆解除列管。 

玖、工作報告 

決議：  

 

 

一、 委員發言摘要請參閱附件 2。 

二、 有關邀請區公所參與本會分工小組，請本會秘書單位結合各分工小組視

性別議題進行邀請。 

三、 有關 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請依以下事項辦理： 

（一） 請社會局將現有托育相關方案融入性別觀點，作為 108 年性平亮點方

案，以符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化」

意涵。 

（二） 請各局處於「108 年性平亮點方案規劃內容一覽表」之性別關聯性(性

別目標)中，具體描述與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相符之處。 

四、 有關人口、婚姻與家庭組 108 年議題「強化既有弱勢族群……」案，僅

有 5 個高關懷個案，請教育局檢視性別統計指標，於下次分工小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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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增列之項目及相關定義，逐步建構高關懷個案的完整性別統計圖像，

並視議題需求結合社會局等相關局處研商。 

拾、專題報告 

一、 「民間團體協力新住民投入觀光導覽產業」：就業經濟與福利組(勞工

局) 。 

二、 「翻轉性別刻板印象在地女性能力培力計畫 (以居家水電修繕培力計畫

為例)」：社會參與組(社會局) 。 

決議： 

一、 委員發言摘要請參閱附件 2。 

二、 有關「民間團體協力新住民投入觀光導覽產業」，可參考「女性居家修繕

培訓計畫」服務模式，請勞工局結合區公所協力辦理。 

三、 有關「翻轉性別刻板印象在地女性能力培力計畫 (以居家水電修繕培力

計畫為例)」，請社會局釐清本計畫之定位與目標，俾利後續規劃。 

 

拾壹、臨時動議                                    提案委員：黃委員瑞汝 

案由：爲強化本府新上任首長及各局處首長性別意識，提請討論。 

委員建議：建議新上任的首長及各局處首長進行性別培力課程 2至 3小時，以瞭

解中央政策及國際趨勢，引領新北市成為台灣首屈一指性平推動的城

市。 

決議：有關請新任首長進行性別意識培力課程ㄧ案，請權責機關將委員意見納入

後續研議處理。 

 

拾貳、散會(中午 12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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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4屆委員會第 5次委員會議出列席人員名單 

一、 委員名單 

現  職 姓 名 出席名單 

新北市政府市長 朱立倫 朱立倫 

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呂衛青 呂衛青 
新北市政府秘書長 許育寧 許育寧 

教育局局長 龔雅雯 龔雅雯 
社會局局長 張錦麗 張錦麗 
勞工局局長 許秀能 許秀能 
文化局局長 林寬裕 于副局長玟 代 

警察局局長 胡木源 艾副局長鵬 代 
衛生局局長 林奇宏 陳專門委員玉澤 代 
新聞局局長 張其強 黃主任秘書詩婷 代 
人事處處長 郭素卿 莫副處長永榮 代 
民政局局長 江俊霆 楊副局長薏霖 代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 林純秀 莊副主委榮哲 代 
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律師、現代婦女基

金會董事 
王如玄 王如玄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
系副教授 

王珮玲 請假 

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秘書長 李  萍 李萍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婦女中心主任 祝春紅 祝春紅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監事 姚淑文 請假 

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銘傳大學犯
罪防治學系副教授 

范國勇 范國勇 

臺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 陳信孚 請假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專任教授 郭玲惠 請假 
中華民國書香關懷協會理事長 黃瑞汝 黃瑞汝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副執行
長 

黃鈴翔 黃鈴翔 

新北市婦女會總幹事 曾慶瑜 請假 
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 劉梅君 劉梅君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理事長、國立中正大
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 

鄭瑞隆 鄭瑞隆 

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現代婦女基金會
受暴婦女訴訟扶助委員會召集人 

賴芳玉 請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家庭暴力研究中心副執
行長 

顏玉如 顏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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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局處代表名單 

機  關 出席人員 
勞工局 郭主任清吉 

民政局 楊副局長薏霖 

教育局 龔代理局長雅雯 

警察局 艾副局長鵬 

衛生局 陳專門委員玉澤 

人事處 莫副處長永榮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蔡股長祺昇 

新聞局 黃主任秘書詩婷 

文化局 岳科長彩琨 

主計處 廖副處長素娟 

法制局 

 許副局長宏仁 

許編審鴻基 

陳編審玫君 

原住民族行政局 陳副局長碧霞 

環境保護局 王副局長美文 

交通局 林副局長麗珠 

水利局 諶副局長錫輝 

財政局 郭副局長淑雯 

地政局 王專門委員耀聰 

城鄉發展局 黃專門委員荷婷 

工務局 郭副局長俊傑 

經濟發展局 陳主任秘書玫秀 

消防局 
陳主任秘書國忠 

江股長曉萱 

政風處 
林副處長煥淳 

翁人事管理員莉欣 

客家事務局 賴局長金河 

觀光旅遊局 林副局長崇智 

農業局 謝專門委員宏偉 

捷運工程局 李副局長政安 

秘書處 紀副處長淑娟 

社會局 

林副局長昭文 

林專門委員坤宗 

黃主任崇文 

林科長寶珠 

蘇專員蘋 

林專員育苡 

http://www.labor.ntpc.gov.tw/
http://www.ca.ntpc.gov.tw/
http://www.ntpc.edu.tw/
http://www.police.ntpc.gov.tw/
http://www.health.ntpc.gov.tw/
http://www.personnel.ntpc.gov.tw/
http://www.rde.ntpc.gov.tw/
http://www.info.ntpc.gov.tw/
http://www.culture.ntpc.gov.tw/
http://www.bas.ntpc.gov.tw/
http://www.law.ntpc.gov.tw/
http://www.ipb.ntpc.gov.tw/
http://www.epd.ntpc.gov.tw/
http://www.traffic.ntpc.gov.tw/
http://www.wrs.ntpc.gov.tw/
http://www.finance.ntpc.gov.tw/
http://www.land.ntpc.gov.tw/
http://www.planning.ntpc.gov.tw/
http://www.publicwork.ntpc.gov.tw/
http://www.economic.ntpc.gov.tw/
http://www.fire.ntpc.gov.tw/
http://www.ethics.ntpc.gov.tw/
http://www.hakka-affairs.ntpc.gov.tw/
http://tour.ntpc.gov.tw/
http://www.agriculture.ntpc.gov.tw/
http://www.sec.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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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出席人員 
三重區公所 劉區長來通 

雙溪區公所 劉區長新民 

泰山區公所 劉區長淑芬 

平溪區公所 李課長元裕 

新店區公所 陳主任秘書麗卿 

本會秘書單位 

陳科長佳琪 

江股長幸子 

吳社工師姿潓 

洪社工師詠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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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委員及列席代表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排列) 

工作報告 

一、 各區公所性別平等工作小組推動情形 

祝春紅委員：建議比照本會邀請區公所列席委員會議及婦團參與本會分工小組

機制，視性別議題邀請各區公所代表參與分工小組，掌握本府性

平運作機制及瞭解性別重要議題。 

二、 各局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推動情形 

顏玉如委員： 

（一） 本府性平亮點方案針對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進行分類，未看見符

合「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化」之亮點。新北市近年推動多元托育措

施，促使女性就業率大幅上升，建議增加社會局托育相關方案。 

（二） 針對 108年亮點，建議需強化與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的連結，例

如工務局「坡地防災小英雄」，勾選符合「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

性別平等」，請於性別目標中敘明，俾強化與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

題的連結。 

（三） 環保局「環保福利社建置計畫」提供 20 個名額給男性，但相對剝奪

女性參與機會，建議性別目標宜注意在增加男性參與的同時，需同時

兼顧女性原本應有的機會。 

三、 各分工小組跨局處性平議題推動情形 

莊榮哲副主委(研考會)：「人口、婚姻與家庭組」108年跨局處議題，後續由小

組持續討論及確認。 

龔雅雯委員(教育局)：有關高關懷以及高風險家庭數據，發現 107 年度樣本數

偏低，無法針對原訂計畫期望探討方向做後續規劃，請

教委員給予建議，俾利下年度計畫做調整，並與研討會

及社會局研議後續作為。 

劉梅君委員：有關教育局提及 107年度高關懷以及高風險家庭樣本數偏低，原

訂計畫無法進行後續作為之回應，本會分工小組會議並非要辨識



7 

 

個案的隱私資料，而是需要進行統計分析，例如高風險家庭的孩

子出現行為狀況與沒出現行為狀況的家庭背景調查，需要先有統

計數據才可以做後續作為。 

 

專題報告 

一、 「民間團體協力新住民投入觀光導覽產業」：就業經濟與福利組(勞工局) 

鄭瑞隆委員： 

（一） 就安基金計畫補助的申請，建議連同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一

併申請，後者為新住民創新服務、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部分，未來培

養導遊、領隊所需需的資源，如輔導考照、報名費優惠或減免等。 

（二） 培訓後的人力，需蒐集並媒合平台且實際操作，而觀光旅遊局需詳細

規劃觀光產品以行銷東南亞國家，另外培力新住民的師資人才規劃也

需要確實規劃。 

王如玄委員：最終目的是培力在地團體，進行新住民觀光導覽產業的深耕，並提

供好的工作條件，且結合新北市在地文化環境，進而開發職缺就業。

本計劃需要跨局處合作，建議先培養一個成功案例作為示範，例如

財團法人彭婉如基金會家事管理服務(社會企業)。 

李萍委員：本計畫是否能於 108年確實運作，且經費來源就安基金計畫補助是否

有確認，請務必確保各階段經費供應。 

黃鈴翔委員：分享培力新住民家事服務的經驗，遇到困難之ㄧ為宣導，故與新住

民相關團體合作，以此增加宣傳效果；而語言溝通為另一困難，上

課時需配置翻譯人員。 

許秀能委員(勞工局)：本計畫經費的部分，將盡力申請就業安定基金或內政部移

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下一年度將致力培力民間團體，並

藉多元管道申請經費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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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雅雯委員(教育局)： 

（一） 經費部分：教育局設有新住民文教輔導科，除來自於中央內政部或移

民署的相關預算外，也有編列相關的預算投入，針對本計畫願意注入

經費支持。 

（二） 宣導部分：於學校中設有許多新住民的相關據點，除服務新住民二代，

未來將利用該平臺廣為宣導本計畫。 

（三） 師資部分：新北市持續進行新住民師資的培育，針對本計畫可以提供

支援。 

（四） 產業連結部分：新北市有推動親子教育及技職教育，也跟勞工局、工

務局等有跨局處合作，期望孩子在學校所學是符合產業所需，並協助

媒合至產業中。 

劉淑芬區長(泰山區)：有關本案民眾反應熱烈，於社會連結或提升婦女知能，皆

讓婦女得到成就感，且能投入社區以一己之力協助弱勢，

日後欲擴大辦理範圍。 

顏玉如委員：本計劃新住民培訓後，除導覽技能也有語言能力，可以成為師資協

助新學員。 

 

二、 「翻轉性別刻板印象在地女性能力培力計畫 (以居家水電修繕培力計畫為

例)」：社會參與組(社會局) 

鄭瑞隆委員：本計畫首要重點為確認定位及目標，並針對目前所遭遇的困境，訓

練時數太長無法兼顧家庭等因素，請社會局協助訓練時所需的資

源。 

范國勇委員： 

本計畫首先需培養水電技能，進而培養興趣，最後經濟賦權。建議下列事項： 

（一） 總訓練時數 184 小時乏人問津，參訓過程，無任何收入，需要給予補

助以提供生活。未來可與社區結合，反映需求及增加實習單位。 

（二） 建議各單位可以將學習過程或感想露出，變成短片進行性平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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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鈴翔委員：建議結合里民辦公室或社區工作站，以累積服務時數方式，累積經

驗及客源，進而發展成為職業。 

顏玉如委員： 

（一） 有關本計畫建議下列事項： 

1. 福利社區化融入性別：從婦女需求出發，培力個別女性開始，讓女性參

與社區及發展女性經濟，鼓勵福利社區化融入性別，讓培力後的婦女藉

社區實習之機會協助弱勢民眾家戶修繕等工作，建議朝向「福利化社區

旗艦計畫」模式，發揮母雞帶小雞的精神，建立成功的模組以擴大影響

層面。 

2. 延續專業技能：目前尚未具體看見 108年如何讓婦女延續專業技能，有

個平台繼續累積經驗，應逐漸將福利社區化的觀點落實，。 

3. 鼓勵技能專業化：建議總訓練時數 184小時，可以給予學員鼓勵以利完

成，例如增加經濟上補助等。 

（二） 本次專題報告的兩個計畫難能可貴，可以成為新北市培力弱勢婦女的

最佳範本。 

李萍委員：本計畫提及 108年將辦理婦女溝通平台會議，需確認目的及邀請其他

局處參與以達跨局處合作。 

王如玄委員： 

有關本計畫，需先確認定位及目標。建議下列事項： 

（一） 擴大效益：為讓更多女性有培力機會，增加辦理場次及區域。 

（二） 深化內涵：對真正有就業需求者，協助其接受勞工局職業訓練，拿到

證照以符合市場需求，進而就業。 

（三） 增加成就感：媒合學員有機會幫助弱勢族群，讓已受過訓練的婦女有

機會服務他人。 


